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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为民司法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和期待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  蔡志萍
(2012年10月30日)

各位记者：

上午好！我叫蔡志萍，是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兼新闻发言人。今天，我向各位发布的内容，是2008年以来天津法院坚持为民司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和期待有关情况。
2008年以来，天津高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下，在天津市委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不断丰富司法为民内容，完善司法为民举措，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诉讼难和执行难等问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围绕这几个“第一”，2008年以来，我们先后推出多项司法为民举措，得到了最高法院、天津市委的充分肯定，赢得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一是在全市法院建立统一的标准化诉讼服务中心。为切实保障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落到实处，优化立案、信访、接待等职权配置，2008年9月，天津高院经过详细论证，在全市三级法院建立统一的标准化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导诉台及立案、诉前调解、材料收转、案件查询、约见法官、判后答疑、信访接待、公告代理等服务窗口。出台23项制度，明确各窗口具体职责及办案流程，定期选派优秀青年干警到窗口轮岗，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一站式诉讼服务，做到群众到法院进门有人引导、材料有人收转、约见有人安排、风险有人提示、疑问有人解答。为进一步拓展服务职能，在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通24小时在线诉讼服务，实行网上预约立案、网上法律咨询、网上查询进度、网上判后答疑，使群众打开电脑或拨打电话就能咨询、办理有关诉讼事项，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诉讼服务，让司法变得亲和、便利。截止目前，全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累计接待群众60余万次，提供在线服务11.2万人次。当事人普遍感到“方便、满意、快捷”，对法院判决不服、法官工作态度不满的信访投诉明显减少。
二是积极构建多方联动大调解格局。2008年，天津高院党组研究决定以建立四方联动调解机制、化解劳动争议为突破口，倡导构建多方联动大调解格局，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通过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各方参与，先后与公安、司法行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国土房管、卫生、民政、妇联、工会等20多个部门，建立各类民间纠纷联调机制，全市已经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

1、建立劳动争议四方联动调解机制。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天津市劳动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敏感期，劳动争议案件呈井喷式增长。为此，天津高院牵头与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司法局就建立劳动争议纠纷四方联动调解机制达成共识，充分发挥工会和人民调解的基层基础作用，大力加强劳动争议仲裁的调解力度，强化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劳动仲裁、诉讼的相互对接。2009年，四方共同签署了《关于构建劳动争议纠纷“四方联动调解机制”的意见》；共同创办了《天津劳动争议纠纷四方联动调解机制工作通讯》；联合设立办公室和联络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劳动争议发生的情况、类型、问题；及时通报突发性、群体性的劳动争议情况；定期研讨重大疑难案件和法律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办法。2010年、2011年四方又相继签订《关于构建基层劳动人事争议大调解格局的意见》、《天津市街乡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办法》等文件，将联动调解机制延伸至基层。自这一机制建立以来，解决和沟通协调了数十个法律、政策问题的理解认识，大量劳资纠纷通过基层工会、人民调解组织和仲裁机关调解，在诉前得以化解。2009年全市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纠纷7673件，与2008年同比下降了11.12%，2010年同比下降了24.88，2011年同比下降24.09%，2012年上半年同比下降4.5%。
2、建立交通事故联合调解机制。天津武清区人民法院交通巡回法庭运行14年，所受理的案件中除少数进入诉讼程序外，有近90%的案件都是通过巡回法庭调解解决。2009年，天津高院在武清区组织召开了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现场推动会，在全市法院推广这一成功经验。在辖区交警大队设立联合调解室和巡回法庭，当场调解和审理交通事故纠纷，使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得以“一站式”解决。高院与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会签实施《关于加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调处工作的意见》，目前已有河西、大港、河北等12家法院建立了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室和巡回法庭。
3、建立医疗纠纷联动调解机制。针对医疗纠纷认定责任难、索赔数额高、当事人息诉服判率低等问题，积极配合和指导市医疗事故调解委员会开展医疗纠纷调解工作，邀请医疗专业人员和律师参与调解，促进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妥善处理医疗事故纠纷。与市司法局、医疗调解委员会协商建立医疗事故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市高院研究下发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
此外，我们还与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房管局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我市物业管理纠纷调解的意见》，与市司法局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并针对金融、物业、交通、社区等纠纷，成立了多个专门法庭，和多个部门签订共同调解矛盾纠纷协议，将大量矛盾纠纷解决在诉前，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是探索“3+1”模式规范执行权运行。2009年全国法院系统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天津法院系统因为执行积案比较多，有些当事人对法院工作不满意。通过逐案排查，我们发现：除一些客观因素和当事人自身因素以外，很大原因是“一竿子”插到底的传统执行实施权运行模式存在弊端。执行案件由执行人员一人负责到底，对执行程序缺少有效的监督，执行各环节均由个人决定，任意性很大，当执行法官不作为或者违法执行时，不能及时得以纠正，容易产生执行不公和司法腐败。同时案多人少，查找财产线索由承办人逐案单独查找，力量分散、效率低，影响到案件的执行质量，而且在大案、要案及群体性案件越来越多的形势下，个人对案件的处理显得势单力薄，很难发挥合议庭的整体合力。
为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出了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机制，目的在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强化节点控制，强化监督制约。探索实施“3+1”模式。“3”，就是将过去由一个法官一包到底的执行施权分成三个阶段，即将执行实施权分为财产调查、财产变现与综合结案三个环节，由不同的主体行使，分别设立集约调查组、财产处置组以及综合结案组。三个环节分别享有部分实施权，但不能单独左右案件的进程和结果。“1”是强调节点控制环节，也就是节点控制组，承担程序管理职能。即所有的执行案件由立案庭分到节点控制组，然后再由节点控制组根据案件的特点审核流转，督促办理，并按规定动作审核，防止消极执行、随意执行。

为落实好这一新模式，我们对全市执行人员统一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确保执行人员严格按照规范行使职责。推进执行公开，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统一发布拍卖信息，由高院统一对外遴选评估拍卖机构，推行国有资产和其他资产分别进入产权交易中心和网络拍卖服务中心竞价拍卖；建成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让当事人在网上可直接查询执行信息及案件进度，尽最大限度消除人民群众合理怀疑。上半年，全市一审案件实际执行率为71.1%，同比上升19.02个百分点；执行到位率为89.7%，同比上升5.78个百分点。执行信访和信息录入工作居全国法院前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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